
 

泰兴市水务局 

水利工程设计变更管理制度 

（2019.4 按局务会要求更新表格） 

 

第一条 为加强水利工程建设管理，严格基本建设管理程序，规

范设计变更行为，防止随意更改工程设计，保障工程效益的发挥，结

合我市水利工程实际，制定本制度。 

第二条 本制度所指水利工程设计变更，执行水利部《水利工程

设计变更暂行管理办法》、省水利厅《江苏省水利基建项目重大设计

变更事前备案管理办法》和泰兴市人民政府《泰兴市建设工程变更监

督管理暂行办法》的相关规定。 

第三条 水利工程设计变更划分 

分为轻微设计变更、重大设计变更和一般设计变更。 

轻微设计变更指不涉及设计原则，不影响项目质量、进度、安全，

且不增加预（结）算费用的设计变更。 

重大设计变更是指项目建设过程中，项目的建设规模、设计标准、

总体布局、布置方案、主要建筑物结构形式、重大技术问题的处理措

施、施工组织设计等方面发生变化，对项目的质量、安全、工期、投

资、效益产生重大影响的设计变更。（详见附件 1、2） 

其他的变更属于一般设计变更。 

第四条 设计变更文件的编制 

（一）已批复的工程建设勘察设计文件不得擅自变更。根据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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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施工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及项目法人等单

位可以提出变更设计建议。项目法人应当对变更设计建议及理由进行

评估，必要时，可以组织勘察设计单位、施工单位、监理单位及有关

专家对变更设计建议进行技术、经济论证。  

（二）工程勘察设计文件的变更，应委托原勘察设计单位进行。 

（三）涉及其他部门和行业的工程设计变更，必须事先征求有关

部门或单位的意见。 

（四）应随设计变更文件编制工程变更造价（预算）,变更造价

须经相关部门审核。 

第五条 设计变更审批程序 

工程设计变更审批采用分级管理制度。 

轻微设计变更由项目法人驻工地代表、监理工程师、项目经理现

场确认，经项目法人与设计单位沟通会商后生效。 

一般设计变更文件由项目法人审查确认，并报局分管负责人批准

后实施；一般设计变更单次增加投资 10 万元以上（含）或累计增加

投资 30 万元以上（含），须由项目法人报局务会批准后履行相关手

续。 

重大设计变更文件，由项目法人报局务会研究同意，按程序报原

立项审批部门批准。 

第六条 设计变更工作流程 

设计变更严格执行“申请→审查→论证（必要时）→审批→实施”

的变更工作流程。一般及以上设计变更流程详见附件 3《一般及以上



 

设计变更工作流程图》。 

对需要进行紧急抢险的工程设计变更，项目法人在口头报告局主

要负责人同意后可先行组织紧急抢险处理，同时留存相关现场的影像

资料，并说明紧急抢险的情形，再按规定程序完善设计变更审批手续；

其他设计变更一律不得先实施后申报。 

除紧急抢险的工程设计变更外，设计变更报局务会审议前，由主

管项目建设的业务科室对前期资料齐全、签字手续完备、且未实施的

变更予以审核把关，并报局基建科预备案后，提请局务会审定形成变

更审查意见；经局务会审定同意的设计变更，由项目法人按照相关要

求履行相关报批手续。 

第七条 项目法人是工程设计变更管理直接责任人，各项目业务

主管科室负责审核把关。项目法人履行完审批手续后，应及时将设计

变更批准文件报局基建科备案，将正式设计变更文件报质安站监督，

同时将变更后的预（概）算明细表汇总报局财审科核备。 

第八条 未按程序履行审批手续的设计变更文件，不得作为竣工

验收的依据，相应变更的工程量不予结算审计；未经批准擅自实施变

更造成损失或对工程造成影响的，依照有关规定追究相关责任人的责

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九条  本制度自下发之日起施行,原暂行制度同时废止。 

  



 

附件 1：水利部《水利工程设计变更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的重大

设计变更摘要 

第八条 以下设计内容发生变化而引起的工程设计变更为重大设

计变更： 

（一）工程规模、建筑物等级及设计标准 

1、特征水位的变化；引（供）水工程的供水范围、供水量、输

水流量、关键节点控制水位的变化；泵站装机容量的变化；灌溉或除

涝（治涝）范围与面积的变化；河道及堤防工程治理范围、水位等的

变化； 

2、工程等别、主要建筑物级别、抗震设计烈度、洪水标准、除

涝（治涝）标准的变化。 

（二）总体布局、工程布置及主要建筑物 

1、总体布局、主要建设内容、主要建筑物场址、骨干渠（管）

线、堤线的变化； 

2、工程布置、主要建筑物型式的变化； 

3、主要水工建筑物基础处理方案、消能防冲方案的变化； 

4、主要水工建筑物边坡处理方案、支护型式或布置方案的变化； 

5、除险加固或改（扩）建工程主要技术方案的变化。 

（三）机电及金属结构 

1、大型泵站工程主要水力机械设备型式和数量的变化； 

2、大型泵站工程的接入电力系统方式、电气主接线和输配电方

式及设备型式的变化； 

3、主要金属结构设备及布置方案的变化。 

（四）施工组织设计 

1、主要料场场地的变化； 

2、水利枢纽工程的施工导流方式、导流建筑物方案的变化； 

3、主要建筑物施工方案和工程总进度的变化。 

 

 

 



 

附件 2：省水利厅《江苏省水利基建项目重大设计变更事前备案

管理办法》规定需要事前备案的重大设计变更摘要 

五、下列情形属于需要事前备案的重大设计变更： 

(一)工程建设任务变更； 

(二)工程规模发生变化； 

(三)工程等级、设计标准和工程规模变更； 

(四)水位、流量、扬程等特征值发生变化； 

(五)工程建设场址如闸址、站址、桥址改变等； 

(六)工程总体布置发生较大变化； 

(七)流域性水利工程主体工程施工导流方式变更； 

(八)安置实施迁建规划和投资发生较大变更； 

(九)控制性工期发生较大变更； 

(十)河道、堤防线路发生变化； 

(十一)河道防护型式、高程、长度、厚度发生较大变更； 

(十二)建筑物的控制性结构尺寸、高程、基础处理方式发生较大

变化； 

(十三)节制闸、涵孔孔数变更； 

(十四)金属结构、设备型式发生较大变更； 

(十五)泵站的装机容量变更，机组型式、单机容量及台数变更； 

(十六)电力系统接入方式、电气主接线和输变电方式及主要机电

设备的选型和布置变更； 

(十七)增减工程项目内容； 

(十八)投资超过批准的初步设计概算或投资减少量超过批准的

初步设计概算的 10%以上； 

(十九)未列入上述情形的其它重大设计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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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一般及以上设计变更工作流程图 
 

 

 

 

 

 

 

 

 

 

 

 

 

 

  

发基建科预备案基建科预备案 

 

 

 

 

 

 

设计单位设计变更 施工单位变更建议 

监理工程师初审 

业主单位提出变更 

驻工地代表初审 

总监理工程师审核 

设计单位编制设计变更 

业主审查 

项目法人组织审查论证 

修改 

施工单位 业主单位 

总监理工程师签发

设计变更 

相关部门审核变更造价 

并与施工单位协调变更费用及工期 

监理工程师评估工程变更费用及工期 

质安站 

一般设计变更单次增加投

资 10 万元以上（含）或累

计增加投资 30 万元以上

（含），须由项目法人报局

务会批准后履行相关手续。 

项目法人报 

局分管负责人批准 

审核不通过 

不予变更 

局财审科 

重大设计变更文件，由

项目法人报局务会审

议同意后，按程序报原

立项审批部门批准。 

基建科 

项目法人报主管项目

业务科室审核 



 

 



 

水利工程一般及以上设计变更事前内审表（报局务会） 

（ 一般、□重大） 

编号：城水-2017-DBZGZZ-变更-003 

项目名称 戴堡中沟支沟整治工程 

批复文号  批准单位  

项目总投资  中标价  

项目法人 
泰兴市城市水利工程建

设处 

驻工地 

代表 
张俊 

施工单位 
宿迁市恒润水务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项目 

负责人 
沈羿廷 

设计单位 
上海千年城市规划工程

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项目 

负责人 
虞剑 

监理单位 
江苏国兴建设项目管理

有限公司 
总监 吴玉华 

变更的提出 

及理由 

  原设计连锁式护坡的稳定性得不到保证，需进行稳定性设

计。 

 

 

经办人签名：沈羿廷            年   月   日 

初审意见 

  情况属实。 

 

 

 

现场监理：     驻工地代表：张俊    年   月   日 

监理单位 

意见 

  变更建议可行，建议由设计单位复核设计。 

 

 

 

总监签名：吴玉华                         年   月   日 

填报示例 



 

设计单位意见 

及变更内容 

 

  变更设计内容：在原连锁式护坡上下各增加一道素砼格梗，

每十米增加一道竖向格梗，连锁块下铺一层土工布。（详见附

图） 

  变更后设计方案经复核可靠，稳定性满足要求。 

 

 

 

设计负责人签名：虞剑                      年   月   日 

投资分析 

连锁式护坡增加 C25 格梗 127.02m3，格梗模板 975.15m2，

增加 300g/m2土工布 3728.8 m2，增加伸缩缝 7.74 m2，约增加投

资 22.5522万元。（详细预算见附件）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项目法人 

组织审查论证

情况及意见 

（如有） 

 

 

 

 

其它需要 

说明的事项 

（或附件清单） 

  1.变更设计图 

  2.预算书 

  3.现场照片 

 

主管项目业务

科室审核意见 

经审核，本次变更属一般设计变更，单次增加投资超过 10

万元，累计增加投资达  万元；变更资料齐全、签字手续完

备、且未实施，拟报请局务会审议。 

签名： 刘汉进年   月   日 

局分管负责人 

审批意见 

  同意报局务会审议。 

 

签名：                                    年   月   日 

局基建科 

预备案 

本次设计变更前期资料齐全、相关手续完备，符合预备案。

报请局务会审定。 

签名：                                    年   月   日 

局务会 

审查意见 

 

 

 



 

局务会成员签名： 

 

 

 

 

 

 

 

 

 

                                   年   月   日 

填报说明：本表一式三份、正反打印；由项目法人负责填报，相关人员签字，报局务会审

议通过后按相关程序报原立项审批部门批准；编号指该项目（以单个项目批文为准）申报

的第几次设计变更，由主管项目业务科室登记填写；局务会审查意见应在会议现场打印。 


